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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 司 法 局  
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
北 京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 
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

 

  京司发〔2017〕106 号 
 

 

北京市司法局 

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

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

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

印发《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 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司法局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、商务委员会、人民政府法

制办公室： 
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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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

北京市司法局      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

 

 

 

  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     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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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若干措施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司法部 外交部 商务部 国务院法制办公

室印发〈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司发通

〔2016〕136 号）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要求，

积极推进本市涉外法律服务业深入健康发展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提出以下措施： 

一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机构 

1. 加强扶持引导。加强对本市具有办理涉外法律业务能力

和良好业绩的法律服务机构的培育和扶持；探索制定涉外法律

服务机构建设指引，完善内部运行机制，推进涉外法律服务机

构专业化建设，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；开展涉外法律服务机

构示范单位（项目）认证工作，着力打造一批具有一定规模、

具备较高服务水平、有国际竞争力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（包括

涉外法律服务部门）。 

2. 培育涉外法律服务组织。整合各方资源，加强对涉外法

律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工作交流。在本市外事、商务等涉外部门

普遍设立公职律师，引导外向型国有企业根据需要设立公司律

师，支持和鼓励外向型企业设立法律服务部门，为企业参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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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交流合作、开展投资贸易活动提供服务。 

3. 做强涉外法律服务机构。采取牵线搭桥、重点推介等措

施，为本市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创造条件。鼓励和

支持本市有实力、有涉外服务经验的律师事务所到国（境）外

设立分支机构或服务网点；推动一批律师事务所与国（境）外

律师事务所建立联合经营和业务联盟关系；推进外国及港澳律

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与本市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交流与合作。 

二、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工作 

4. 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储备机制。实施完善涉外律师领

军人才培养规划。配合司法部打造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计划

升级版，培养一批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领军作用的涉外律师人才

和后备人才，作为相关部门重点联系、推荐和使用的对象。加

强与“沪、广、深”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及境内外高等院校、科

研院所、律师事务所的合作，实施涉外律师人才“扬帆计划”，

建立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，探索在境外法律服务机构建

立实习基地；探索采取“政府支持、有关单位和组织资助，律

师协会、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个人负担”相结合的方式，选送优

秀人才到本市律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、国外律师事务所及法

学院校学习和见习（时间为 6—12 个月）。探索建立与“一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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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”沿线国家（地区）双向培养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机制，形成

涉外法律服务基础业务教育、后备人才培养、高端人才培育的

梯次进阶教育格局。加强涉外公证员培训。 

5. 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统筹使用机制。积极推荐具备丰

富执业经验和国际视野的本市优秀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进入国际

经济、贸易组织的专家机构、评审机构、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国

际仲裁机构。及时动态向社会公布本市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相关

信息，为有关部门和企业选择使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提供便利。

探索推动将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纳入外国专家局出国（境）

培训计划，建立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育的常态良性机制。

建立健全重大涉外法律事务应对机制，根据政府、涉外企业和

机构的不同需求，择优推荐本市涉外法律服务人才，就重要案

件或复杂涉外法律问题进行研讨、论证，出具法律意见。 

6. 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引进机制。支持本市有关法律服

务机构聘请市外、境外知名专家担任顾问，参与和支持本市涉

外法律服务工作。在本市涉外高端人才紧缺领域，重点引进一

批能够办理高端涉外法律服务业务、带动本市涉外法律服务拓

展提升的海外人才；建立完善吸纳归国留学生或在外国律师事

务所执业的中国公民到本市律师事务所执业的机制，鼓励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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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和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给予引进人才一定的补贴和奖励；

优化商务环境和法律服务环境，进一步增强对涉外法律服务人

才的吸引力。 

三、加强涉外法律服务 

7. 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方式。根据国家部署，探索健全全球

化、信息化背景下新的涉外法律服务方式。利用大数据、物联

网、移动互联网、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涉外法律服务

模式创新，促进涉外法律服务机构、人员与涉外企业对接，推

动网上法律服务与网下法律服务有机融合。丰富涉外公证法律

服务方式，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、一站式的涉外公证法律服务。

探索法律服务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涉外法律服务业

与会计、金融、保险、证券等其他服务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

专业合作。 

8. 落实法律服务业开放措施。根据司法部部署，稳妥开展

本市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试点工作；探

索本市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律师事务所业务密切合

作的方式与机制，支持并规范本市律师事务所与境外律师事务

所以业务联盟等方式开展业务合作。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

国家相关行业协会交流与对接，互相了解法律服务需求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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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密合作关系，为本市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涉外法律服务搭建

合作平台。坚持在 CEPA 及其补充协议框架下，实施内地对香

港、澳门的各项开放措施，进一步推进港澳律师事务所与本市

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合作。 

9. 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质量。充分发挥法律服务行业协会行

业自律和服务功能，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标准和业务流程指

引，规范涉外法律服务执业行为和管理。加强涉外法律服务机

构基层党组织建设。健全完善涉外公证质量监管机制，建立严

格的证据收集与审查制度、审批制度及重大疑难涉外公证事项

集体讨论制度。加大对涉外公证文书的检查力度，及时惩处违

法违纪公证机构和人员。建立完善涉外司法鉴定事项报告制度，

进一步规范涉外司法鉴定工作。适时发布本市涉外法律服务业

发展报告，为全市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提供信息和业务指导。 

四、拓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 

10. 积极服务“一带一路”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。围绕推进

“一带一路”、自贸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，为发展更高

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供法律服务。发挥本市律师资源优势，组

织引导律师主动对接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项目，

积极参与交通、能源、通信等基础设施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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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项、招投标等活动，提供法律服务，防范法律风险；推动与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相关领域开展实务交流与

合作，适时发布沿线国家投资法律风险和法律服务指南，为国

际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、跨境电子商务、市场采购贸易以及新

的商业形式和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

展提供法律服务。开展外向型法治宣传工作，向有关国家和地

区宣传我国法律制度和本市相关政策，特别是有关投资、贸易、

金融、环保等方面的法律规定，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法律制度

和本市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。配合司法部做好 “一带一路”

律师联盟、“一带一路”国别法律信息数据库和“一带一路”

法律服务信息数据库筹建工作。 

11. 积极服务本市企业和公民“走出去”。适应国家实施“走

出去”发展战略的需要，鼓励和支持本市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

参与本市企业和公民“走出去”法律事务。开展外国有关法律

制度和法律环境咨询服务，帮助本市企业和公民了解驻在国家

和地区的法律制度。根据本市企业参与涉外交易情况，开展整

体风险评估，引导企业防范和控制相关法律风险。协助本市企

业建立健全境外投融资风险防范和维护权益机制。拓展涉外知

识产权服务，加强专利、商标和著作权保护、涉外知识产权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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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解决等方面的工作。切实做好涉外诉讼、仲裁代理工作，依

法依规解决国际贸易争端。积极参与反倾销、反垄断调查和诉

讼。 

12. 积极服务国家外交工作大局。立足“四个中心”城市战

略定位，提高站位，组织引导律师围绕国家外交工作大局，积

极为本市对外签订合作协议等提供法律服务。适应本市进一步

推动对外开放的需要，为对外开展经贸合作、人文交流、高层

磋商等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。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专业优势，

协助本市外事、商务等部门依法依规制定对外经济合作、文化

交流等政策措施，协助我驻外使领馆、代表处依法依规处理相

关事务。 

13. 积极服务打击跨国犯罪及追逃追赃工作。依据国际规则

和双边条约，为本市推动在打击跨国犯罪、毒品、洗钱和反腐、

反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法律服务。认真做好涉外民商事案

件代理等工作。积极参与全国律师协会办理国际追逃追赃业务

律师库组建工作，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反腐败国际多边双边合作

和追逃追赃工作，及时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。 

五、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机制 

14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涉外法律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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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努力为涉外法律服务业提供政策支持。在市律师工作领导

小组框架内，建立市级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联系机制：市司法局

为召集人，市政府外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

市商务委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政府法制办、市律师协会等有关

部门参加，及时研究解决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推

动相关工作措施的落实。 

15. 完善扶持保障政策。商务主管部门、商会和相关行业协

会要为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涉外企业搭建信息交流平台，发布

对外经贸发展动态和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信息，把涉外法律服务

作为境内外国际服务贸易展览会和经贸洽谈的重要内容予以推

介。落实支持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，为涉外法律服

务业发展提供支持。完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境外发展的政策措

施，对法律服务机构在信息咨询、市场考察、外派人员参加当

地执业保险等方面提供便利。 

16. 加强监督管理。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外国律师事务所

驻京代表机构设立的审核和监督管理，落实律师事务所在境外

建立分支机构备案制度，加强对设立境外法律服务机构的引导

和规范。 

17. 加强工作宣传。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平台，加强对本市涉

外法律服务工作举措、成效的宣传，推树先进典型，营造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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氛围，不断调动法律服务机构开展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积极性

和主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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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地税局。 

  北京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10日印发     


